
類 科 應 考 資格  

甲 種 

引 水 

人  

領有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一等或二等船長考試及格證書或交

通部核發之一等或二等船長適任證書後，曾任三千總噸以上船舶船長三

年以上者。  

領有特種考試河海航行人員考試甲種或乙種船長考試及格證書

後，曾任三千總噸以上船舶船長三年以上者。 

乙 種 

引 水 

人  

領有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一等或二等大副考試及格證書或交

通部核發之一等或二等大副適任證書後，曾在內河湖泊某一引水區域航

行船舶任船長一年以上或大副二年以上者。  

領有特種考試河海航行人員考試甲種、乙種大副或丙種船長、大

副考試及格證書後，曾在內河湖泊某一引水區域航行船舶任船長一年以

上或大副二年以上者。  

領有正駕駛或三等船長考試及格證書或交通部核發之三等船長

適任證書後，曾在內河湖泊某一引水區域航行船舶任正駕駛或三等船長

五年以上者。  

領有副駕駛或三等船副考試及格證書或交通部核發之三等船副

適任證書後，曾在內河湖泊某一引水區域航行船舶任副駕駛或三等船副

七年以上者。  

曾在內河湖泊某一引水區域航行之二百總噸以上船舶任舵工十

年以上者。 

附註  應考人所繳驗之服務年資證明文件，應經航政主管機關簽證。  

 


